
证券代码：603828          股票简称：柯利达         编号：2017-014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柯利达”）于2017年

3月14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变更概述 

（一）实际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证监许可[2015]192 号），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 3,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17.2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51,6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 4,272.90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7,327.1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

到位情况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5 年 2 月 16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15]第 350ZA0006 号）。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止 2017 年 3 月 9 日，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已累计投资数额 工程进度

（%）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 建筑幕墙投资项目 265.36 1.01 26,021.44 

2 
建筑装饰用木制品工厂

化生产项目 
776.02 17.40 3,684.58 

3 设计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8,693.40 87.98 1,188.00 



4 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 456.51 23.34 1,499.59 

5 
补充其他与主营业务相

关的营运资金项目 
4,747.10 100.00 0 

合    计 14,938.38 - 32,393.62 

注：合计数与各数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是由于数字四舍五入造成。 

（三）本次拟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情况 

公司拟变更募投项目“建筑幕墙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实施主

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柯利达光电幕墙有限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

柯利达光电幕墙有限公司，该公司设立于 2015 年 12 月 16 日，注册资本 5,000

万人民币；注册地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新兴街道油坊村 4 组 300 号；经营

范围包括研发、设计、加工太阳能光电幕墙系统设备、新材料、技术服务；建筑

幕墙工程、钢结构工程设计、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实施地点相应地由苏州工业园区归家巷 18 号变更为成都市天府新区新兴镇

孔雀村五、十组。除此变更外，原项目技术方案、项目效益分析等其他内容不变。 

二、关于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具体原因 

公司根据市场变化和业务开展情况适时调整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原本拟投

入的“建筑幕墙投资项目”达产后主要满足以江苏市场为中心的幕墙业务的增长

需求，公司现有生产线经过技术改造，能够满足现有的业务需求。为了避免盲目

投产造成资源浪费，公司拟适度放缓投资力度。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城镇化建设的推进等，我国西部地区经济持续

稳定发展，尤其是以成都为核心的西南经济区迅速崛起，带动了我国西部建筑装

饰行业快速发展。公司紧抓西部建筑装饰市场的发展机遇，努力开拓西南市场，

设立全资子公司成都柯利达光电幕墙有限公司，打造以成都为中心，从而辐射整

个西南市场的幕墙生产基地。该项目完成建设后，将辐射整个西南市场，降低施

工成本，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优势。 

三、关于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



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该议案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四、关于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影响 

董事会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并未实质影响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有利于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及合理布局，降低成本、整合资源。 

五、关于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风险 

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

不会对项目的实施造成影响，本项目所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市场变化等风险与

公司首次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提示的风险相同。公司将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规定，科学合理决策，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和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

使用的合法有效，实现公司与投资者利益最大化。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以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部分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做出的调整，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安排，有利于公司长

远发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部分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变更，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4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监事会发表

了如下意见：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做出相应调整，符合

公司战略规划安排，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有利于实现公司与全体投资者利益的

最大化。监事会对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变更无异议。同意前述



变更事宜，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保荐机构的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 

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已经审议并批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亦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符合公司战略规

划安排，符合公司相关规章制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

司的长远发展。 

基于以上意见，保荐机构对柯利达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

点无异议。 

（四）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

宜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五日 


